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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证是一种司法证明制度，它在民事活动和经济交往中具有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的特殊社会功能。
《公证学理与实践研究》运用制度检讨、观点商榷、价值取舍、案例解析、比较法考察等方法，对公
证制度的主要特点、公证书的法律效力、公证办理程序、公证复查及争议处理、公证对民事法律关系
的干预、公证与不动产物权登记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本书由蒋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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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轲，祖籍广西融安，1970年12月出生于山东青岛，200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获硕士学
位，同年开始从事公证工作，曾在《中国公证》杂志上发表文章十余篇。
其撰写的论文《公证，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和《公证法与继承法的冲突与协调》分获2007
年、2009年山东省公证理论研讨一等奖。
本书是其以专著形式所写的业务办理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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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以德国为例，《德国民法典》将作成公证书作为意思表示的“形式强制”规定下来，其主
要目的有四个：一是提醒行为人审慎决定，二是确保意思表示真实，三是永久性地保全证据，四是减
少或简化诉讼程序。
《德国民法典》在总则中规定：“法律采用书面方式的文件必须由作成人以亲笔签名或以公证画押的
方式签署”，“法律规定意思表示需经公证的，意思表示必须以书面方式作成，且表意人的签名必须
由公证人认证”。
在不动产物权法中，根据《土地登记簿条例》第29条的规定，同意登记以及其他为登记所必需的意思
表示，都应当以特定的形式作成。
所以，在不动产物权法领域，法律交易受到形式要件的支配，即使是设定土地质权的行为，也需要在
公证人面前实施。
此外，在亲属法和继承法领域，也存在普遍的形式强制。
在民商事特别法，如公司事务中，规定章程、股东大会的记录和决议、股份的转让、公司资产变更的
重要合同等，都必须或应当公证。
其中，《联邦德国公司法》第23条规定，组建大纲和章程应采用公证形式。
《联邦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3条规定章程必须通过公证书确定，全权代表的权力需要经公证人认可。
第280条规定，章程至少要由五人以公证书形式确定。
《联邦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2条规定，章程须用公证形式，如由代理人签名，应以公证形式授予
代理权，或由公证人签名证明其代理权。
《联邦德国私人有限公司法》第2条、第3条规定，私人有限公司的组建备忘录和章程必须采用公证的
形式并由所有发起人签署。
 （三）我国法定公证事项的现状和设立问题 1.我国法定公证事项严重欠缺的现状及影响 到目前为止，
我国尚未有法律规定非经公证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事项，行政法规中也仅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的个别条文有所涉及，除此之外，所谓的“法定”公证事项，只是一些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针对某
些法律行为规定必须经过公证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这一情形反映了我国法定公证事项近乎空13的现实，因为，根据《民法通则》第56条的规定，“民事
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
，《公证法》第11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由此可知，法定公证事项只能由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设立，部门
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设立都是无效的。
 公证是一种司法证明制度，预防性是该制度的最大特点。
公证参与国家对微观民事或经济活动的调控，可以尽最大可能使公民、法人的行为建立在真实、合法
基础之上，消除纠纷隐患，制止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发展。
但仅靠当事人的自愿申请无法充分发挥公证的预防作用，无法充分实现国家对重大复杂和涉及国计民
生的重要法律行为的监督和保护。
因此，从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出发，应当设立法定公证制度，明确规定相应的事项必须经过公证方能
生效。
特别是在不动产交易、招投标、彩票发行等经济领域，只有设立法定公证制度，公证机构才能对相关
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有效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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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学理与实践研究》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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